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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伴随农民工涌入城市和人口家庭化迁徙上升趋向，一些大中城市的流动学龄

前儿童数量已经多过户籍儿童数。经济体制转型的社会背景，以及对幼教日益增

多的现实需求，催生了自下而上的平民教育。一方面，民间兴办的以农民工子女

为收托对象的各种非正规托幼机构大量出现，低成本经营的形式，提供灵活便利

的托幼服务，形成了自发的低端市场；另一方面，随着公民社会的萌发，面对流

动儿童学前教育的现实需求，出现了第三种力量。 

  应市场之需而生的非正规教育即 “ 山寨园”从办园主体上，属自办园或民

办园；从举办形式来看，既有混龄式家庭托儿所、也有按照年龄分班保教的幼儿

园，总体上规模较小；从地域分布和生员对象来看，多分布在城市周边或城乡交

界处，主要招收聚居在这里的外来农民工学前子女，因而也被称为“打工子弟幼

儿园”“农民工幼儿园”。 

  面对低端的流动人口学前教育需求而出现的“第三条道路”，即由民间兴办

的在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公益性学前教育组织。如在北京一个农贸市场中偶然诞生

的四环游戏小组，它既是孩子们游戏的天地及家长育儿互助的场所，也是志愿者

学以致用、进行教育研究的基地，体现出教育的乡土化、平民化。 

  社会自发地满足现实需求而形成的幼儿教育低端市场和第三种力量，这种来

自底层或草根阶层的互助自救行为，其产生就表明民间的力量和智慧。平民教育

平民办，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解决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托幼需求，保障了流

动儿童最基本的学前教育权益。然而现实中，教育体制之外的平民教育不仅未能

得到官方认可，反而遭遇歧视甚至封杀。是着眼于形象和政绩，强调不出事；还

是立足于低端人群本身，重在解决问题。目标、出发点的不同表明立场、价值观

的差异。 



  城市：能否让流动儿童享有基本的学前教育？平民教育代表了发展前景，符

合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的改革方向。当前迫切需要突破意识形态及对学前教育的

认识误区、深化体制改革，实事求是地制定相应政策和管理办法，以保障每一个

儿童的学前教育权益，推动教育公平。 


